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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定寧先生

拓展署拓展署拓展署拓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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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署土木工程署土木工程署土木工程署

助理署長 (土力 )／九龍及新界

賀偉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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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助理局長 (屋宇 )
胡瀚德先生

地政總署地政總署地政總署地政總署

署長

布培先生

屋宇署屋宇署屋宇署屋宇署

署長

梁展文先生

助理署長／結構工程

蔡健權先生

總結構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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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助理局長 (工程計劃管理 )
田漢威先生

首席助理局長 (2)
陳佩珊女士

房屋署房屋署房屋署房屋署

助理署長 (東部 )
趙逸寧先生

總建築師 (2)
黃展旦先生

總產業測量師 (公屋及私人參建居屋組 )
陳笑靈女士

高級土力工程師 (管理 )1
岑慶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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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富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富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富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富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余耀宗先生

祥龍興業有限公司祥龍興業有限公司祥龍興業有限公司祥龍興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司徒啟瑞先生

署理發展經理

施德文先生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1)6
鄧曾藹琪女士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高級主任 (1)3
余麗 小姐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李永達議員應與會議員要求主持聯席會議。

II. 將軍澳屋苑的地基沉降問題將軍澳屋苑的地基沉降問題將軍澳屋苑的地基沉降問題將軍澳屋苑的地基沉降問題

(立法會CB(1)501/98-99(01)、CB(1)529/99-00(01)、 (02)及 (03)，以

及CB(1)531/99-00號文件 )

2. 拓展署署長向議員簡介有關的參考文件 (立法會 CB(1)501/99-
00(01)號文件 )，當中載述將軍澳工業 、將軍澳第 86區及將軍澳市中

心不正常沉降的最新情況。他表示，香港工業 公司 (下稱 “工業 公司 ”)
現正在拓展署的支援和協助下自行進行調查，以確定不正常沉降的成

因和影響。此外，地下鐵路公司 (下稱 “地鐵公司 ”)已完成大規模的勘測

工作，並已在將軍澳第 86區裝置儀器監測土地狀況。至於唐明苑及富

康花園所在的將軍澳市中心，拓展署署長表示，受影響區域的沉降速

度自 1999年 8月起已大為減慢。根據紀錄，富康花園的總沉降量由北面

的全無沉降至南面的 80毫米不等。唐明苑的情況更佳，並無錄得任何

沉降。雖然屋宇署的初步評估結果顯示受影響區域內樓宇的結構是安

全的，但拓展署及屋宇署仍分別致函發展商和有關的認可人士，要求

他們調查不正常沉降對其負責興建的樓宇有何影響。為提高調查工作

的透明度，有關屋 的業主委員會已獲提供土地下陷的資料。拓展署

署長向議員保證，待調查工作完成後，拓展署會就不正常沉降的真正

成因向有關的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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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土地沉降的成因

3. 何秀蘭議員表示，在將軍澳出現土地下陷的情況並非罕見，

安寧花園就是例子之一。她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在考慮填海土地不穩定

的性質，並汲取安寧花園的經驗後制訂程序，用以確定是否適宜在填

海土地上興建建築物。此外，當局在批准在填海土地興建如地下鐵路

支線和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 (下稱 “排污計劃 ”)深層隧道等基建項目

時，尤其要加倍謹慎，因為該等工程可能會令土地沉降的問題惡化。

拓展署署長回答時強調，填海是香港最常採用的闢拓土地方法，香港

在此方面具有豐富經驗。一般而言，大部分填海土地平均預期會有 3米
的沉降，但其中 90%的沉降在建築施工前應已完成。使用鑽孔灌注樁的

樓宇地基在設計時已將剩餘沉降影響計算在內。在完成打樁工程後，

拓展署會鑽挖一些探孔，用以確定樁柱的基礎水平，並會設立多個監

測點，以確定實際沉降速度與在興建地基階段時所估計的沉降速度是

否相符。隨著填海技術不斷進步，現時可於海洋沉積土中裝設直立式

排水管及在填海土地上設置加荷土堤，藉以加快沉降的速度。譚耀宗

議員關注到土地沉降對地下喉管的影響，拓展署署長表示可於關鍵性

的喉管接駁處安置彈性配件，使喉管可在一定程度上承受由土地沉降

引起的相對移動。

4. 主席及劉慧卿議員注意到，現時在填海後一年便會在有關土

地上興建樓宇，而以往則需要等待 5年時間。兩人關注到，若展開建築

工程前未預留充分時間讓土地完成沉降，可能會影響樓宇的結構安

全。鑒於土地需求相當殷切，拓展署署長強調，讓填海土地閒置 5年以

待沉降停止的做法並不可行。此外，只要樓宇的地基在設計上有充分

考慮泥土沉降對樁柱產生的下向力所帶來的影響，在填海土地上所建

樓宇的結構安全，與樓宇興建時相距填海工程完成時間的長短無關。

況且，興建上層結構一般需時 3年以上，此段時間應足以讓土地完成沉

降。

5. 至於建造由將軍澳至觀塘的排污計劃隧道 (下稱 “排污隧道 ”)
對將軍澳不正常沉降所造成的影響，渠務署署長解釋，排污計劃第一

期的 6條污水收集隧道是在離地面或海面 85至 150米的深度建造，使每

條隧道均有不少於 30米的基岩覆蓋，避免在挖掘隧道期間因隧道崩塌

而可能引致地面下陷的風險。若位於基岩以上的土壤層遇上地下水流

失又未獲及時回補，可能會引發泥土凝固以致地面下陷。為控制該類

沉降的幅度，並確保在已發展區域上的建築物、構築物、道路或公用

設施不受影響，渠務署已嚴格限制挖掘時流入隧道的地下水入水量。

此外，署方亦已沿隧道附近地區設立了 1 300個監測點，密切監察各個

已發展區域地面下陷的情況。迄今並無錄得地面下陷的紀錄。至於在

海底或在未經發展區域下鑽挖，而不大可能對地面構築物造成影響的

各段隧道，承建商亦須控制地下水的流入量，使隧道工程能安全而有

效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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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將軍澳至觀塘的排污隧道，渠務署署長表示，隧道鑽挖

工程以將軍澳為起點，橫越將軍澳灣，然後以觀塘海旁為終點。當隧

道鑽挖至將軍澳灣海底時，曾有較多地下水流入隧道內，而該處與錄

得不正常沉降的將軍澳市中心相距約一公里。雖然隧道入水可能是導

致不正常沉降的因素之一，但不正常沉降的真正成因，仍有待調查工

作完成後才可確定，該項調查需時約 4個月才可完成。作為預防措施，

渠務署已即時採取步驟，堵截地下水流入隧道，並會在有較大量地下

水流入隧道的位置提早展開襯砌工程，該項工程將於 2000年 2月或 3月
之前完成。

7. 劉慧卿議員詢問，若將軍澳的不正常沉降是興建排污隧道所

致，政府當局須負甚麼責任。拓展署署長回答時重申，目前調查仍未

有結果，不正常沉降的真正成因尚待確定。不過，日後如證實排污隧

道是導致不正常沉降的因素之一，根據《污水隧道 (法定地役權 )條例》，

政府將有法律責任補償因興建排污隧道而蒙受土地或其上任何財產的

損失或損害的人。何承天議員、陳鑑林議員及劉江華議員詢問政府當

局在甚麼情況下會未能找出不正常沉降的真正成因。拓展署署長表

示，由於現今科技已可偵測地質的各種改變，他有信心可找出不正常

沉降的成因。

8. 關於不正常沉降的定義，拓展署署長解釋，這是指沉降幅度

超逾土力工程師所訂的預計沉降幅度。何承天議員詢問填海土地的可

接受沉降幅度為何，拓展署署長認為，由於沉降幅度須視乎海床海洋

沉積土的特性，實難以定出有關標準。至於購地者是否知悉填海土地

可能出現沉降，地政總署署長證實，在出售填海土地的地段時，政府

當局會在契約條件中列明一項條文，說明購地者是知悉該地段位於新

近填海所得土地，而該幅土地可能會出現正常的剩餘沉降。但如果出

現不正常的沉降，購地者可能有理由向政府提出交涉。拓展署署長向

議員保證，若有不正常沉降的情況出現，政府當局會提醒有關發展商，

以便他們可在設計樓宇地基時將有關問題計算在內。

9. 為協助議員了解問題，與會議員要求法律事務部參考海外地

方的經驗，研究填海土地的售地規約，以確定在出現不正常沉降時，

政府當局與購地者各自須承擔的風險。

將軍澳第 86區

10. 吳亮星議員特別關注將軍澳第 86區的不正常沉降問題，因為

地鐵公司會在該處興建將軍澳支線的車廠及車站。拓展署署長表示，

雖然將軍澳第 86區的建築工程尚未展開，但地鐵公司已在設計地基時

顧及該區的沉降幅度和地下水位的詳細紀錄。此外，在徵得地鐵公司

的同意下，該等紀錄已提供予其他發展商及承建商參考。但吳亮星議

員表示，除非將軍澳第 86區的情況對將軍澳的不正常沉降幅度有指標

作用，否則，地鐵公司所提供的紀錄未必有用。他指出，與其他將興

建高樓大廈的受影響區域不同，將軍澳第 86區只擬用作興建以低層建

築物為主的車廠及車站。拓展署署長表示，雖然將軍澳第 86區的沉降

幅度不及將軍澳市中心的嚴重，但兩者均出現相同程度的地下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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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此外，由於地鐵公司打算在車廠上蓋興建上層建築物，該處的地

基設計會對其他發展商有參考價值。

將軍澳市中心

11. 楊森議員表示，除不正常沉降外，富康花園的業主亦關注到

在他們單位內出現的混凝土裂縫會否影響樓宇的結構安全。朱幼麟議

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就富康花園相對於其他樓宇的安全狀況發表聲

明，以紓解業主的疑慮。總結構工程師回應時就富康花園的地基工程

作出解釋。他表示，富康花園全數 10幢大廈的地基都是採用鑽孔灌注

樁方式建造的。該等樁柱都是鑽進每平方米可承受 500噸重力的地下岩

層，以確保樓宇不會受到因地面泥土沉降造成的下向力影響。屋宇署

署長補充，自 1999年 9月接獲將軍澳出現不正常沉降的報告後，屋宇署

已於富康花園進行實地視察，證實無跡象顯示土地沉降對樓宇造成損

害，所有樓宇在結構上均屬安全。他向議員保證，屋宇署會繼續監察

將軍澳不正常沉降的發展，並會與各有關方面保持聯繫，以期解決問

題。至於在樓宇單位內發現的混凝土裂縫，拓展署署長澄清，該等裂

縫並非由不正常沉降引起，亦不會危害樓宇的結構。

12. 鄭家富議員對於富康花園建築工藝水平差劣，發展商又遲遲

未進行修補工程表示不滿。他詢問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對此事的

責任。房屋署助理署長 (東部 )解釋，富康花園是由祥龍興業有限公司 (下
稱 “祥龍興業 ”)興建的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 (下稱 “私人參建計劃 ”)屋
苑。根據私人參建計劃，祥龍興業透過公開投標向政府投得該地，並

負責屋苑的工程設計、建造及其後的管理工作。按照售樓條款，祥龍

興業須負責修妥在為期一年的樓宇保養期內出現的問題，並須負責修

妥樓宇保養期屆滿後 5年內才出現的問題。他強調房委會無須就祥龍興

業的保養維修責任負責。

13. 主席詢問哪個政府部門負責私人參建計劃單位的質素。屋屋

署助理署長 (東部 )表示，根據現行安排，認可人士須提交樓宇圖則予屋

宇署審批，而屋宇署則負責簽發入伙紙。但屋宇署署長強調，屋宇署

著重的是樓宇結構安全，而非樓宇的建築工藝水平。何承天議員認為，

政府當局有必要澄清哪一方須為富康花園單位的質素負責。屋屋署助

理署長 (東部 )解釋，房委會的責任只限於提名符合資格的申請人按房委

會釐定的價格向發展商購買單位。

14. 關於修補工程，祥龍興業的司徒啟瑞先生表示，儘管富康花

園的樓宇保養期已於 1999年 9月屆滿，但該公司仍要求承建商跟進及修

妥在 1999年 11月前呈報的問題。至於房委會會否負責維修富康花園因

不正常沉降所引起的問題，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 (2)表示，根據售樓條

款，祥龍興業須在為期一年的樓宇保養期屆滿後 5年內負責修妥因土地

沉降所引起的問題、故障及損壞。祥龍興業如不履行責任，房署會與

該公司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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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陳婉嫻議員注意到，儘管政府當局已作出保證，但富康花園

的業主仍十分關注樓宇的結構安全。陳議員促請房委會為富康花園的

業主提供無限期維修保養或以原價購回單位的保證，以消除業主的疑

慮。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 (2)重申，祥龍興業有法律責任修妥因土地沉

降引起的問題。至於以原價購回單位的保證，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 (2)
指出，在《房屋條例》近期作出修訂後，購回居屋計劃及私人參建居

屋計劃單位的期限已由 3年減為兩年。是項改變旨在鼓勵更多居屋計劃

及私人參建居屋計劃單位的業主將單位出售，讓現有的租住公屋 (“公
屋 ”)住戶在二手市場選購，以期騰出更多公屋單位供重新編配予有真正

需要的人士。至於將軍澳的不正常沉降情況如果持續惡化，房委會會

否考慮給予富康花園的業主另一次機會購買其他資助自置居所單位，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 (2)表示，在一般情況下，居屋計劃及私人參建居

屋計劃單位的業主在出售其單位後，便不得再申請資助房屋福利，以

確保公共房屋資源得以合理分配。但她察悉議員建議在不正常沉降的

成因有定論後，研究可否給予富康花園的業主另一次購樓機會。

日後工作

16. 鑒於將軍澳的不正常沉降影響深遠，議員同意待調查報告發

表後再就此事進行討論。在此期間，當值議員會與政府當局、業主及

管理公司跟進富康花園維修工作的進展，並會向兩個事務委員會匯報

事情的新發展。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3月 6日


